
 
“二零零九年立法會選舉宣傳啟動日”活動簡介

 
 

地 點 ： 議 事 亭 前 地  
日 期 ： 9 月 5 日  
時 間 ： 上 午 10 時 30 分 至 下 午 3 時  
 
台上活動程序  

10： 30 –  10： 32 競 選 活 動 啟 動 儀 式  

10： 32 –  10： 35 紀 念 封 發 行 儀 式  

10： 35 –  13： 15 各 候 選 名 單 依 次 上 台 作 十 分 鐘 的 宣 傳  

 

台下活動程序  

10： 30 –  15： 00  各 候 選 名 單 在 獲 分 配 的 攤 位 內 宣 傳  

 

注意事項  

台 上 ：   

y 各 候 選 名 單 的 上 台 次 序 及 攤 位 的 位 置 按 8 月 21 日 的 抽 籤 結 果 作 決 定 ；  

y 各 候 選 名 單 的 上 台 人 數 最 多 為 三 十 人 ；  

y 各 候 選 名 單 在 台 上 的 宣 傳 時 間 為 十 分 鐘 ， 形 式 不 限 。 (應 於 8 月 31 日 前

以 書 面 或 或 透 過 電 郵 i nfo_al@elect ions.gov.mo 向 立 法 會 選 舉 管 理 委 員 會

簡 略 通 知 表 演 之 形 式 )。  

 

台 下 攤 位 ：  

y 每 個 候 選 名 單 獲 分 配 一 個 約 244cm 闊  x 184cm 高  x 200cm 深 的 紅 屋 仔

攤 位 及 一 個 鐵 馬 （ 詳 見 附 圖  ）、 紅 屋 仔 內 設 有 一 個 13A 電 源 插 座 及 兩 張

椅 供 使 用 (其 他 所 需 用 品 由 各 候 選 名 單 自 備 )；  

y 攤 位 的 佈 置 需 在 9 月 5 日 早 上 6 時 至 10 時 進 行 ；  

y 每 個 候 選 名 單 只 可 在 獲 分 配 的 紅 屋 仔 攤 位 內 佈 置 ， 請 勿 在 紅 屋 仔 範 圍 外

的 其 他 地 方 放 置 或 佈 置 任 何 物 品 ， 包 括 ： 擺 放 易 拉 架 、 或 升 起 大 型 氣 球

等 ；  

y 活 動 期 間 ， 除 使 用 大 會 為 台 上 競 選 活 動 而 提 供 的 音 響 設 備 外 ， 請勿使用

揚聲器、鑼鼓等可發出影響其它組別正常競選活動的噪音的音響設備； 

y 請尊重其它組別，切勿作出滋擾或影響其他組別在攤位內進行正常競選活動

的行為； 

y 各 候 選 名 單 須 於 下 午 3 時 停 止 攤 位 活 動，並 在 下 午 3 時 30 分 前 須 完 全 清

場 。  

 

註 ：  如 候 選 名 單 不 參 與 是 次 宣 傳 啟 動 日 的 活 動，則 須 於 8 月 31 日 前 以 書 面 或 電 郵

通 知 立 法 會 選 舉 管 理 委 員 會，而 其 於 8 月 21 日 抽 籤 中 獲 分 配 的 十 分 鐘 宣 傳 時

段 及 攤 位 位 置 則 不 會 再 分 給 其 他 候 選 名 單 使 用 。  

 


